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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委托方）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崔秀峰 

乙方（受托方） 北京市东审财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刘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诚信、平等、互利的

原则，就以下委托事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委托业务范围 

甲方委托乙方为其申请  2019  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事宜提供咨询、顾问等专业服务，帮

助甲方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二、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工作进度要求及时向乙方提供申请所需要的有关的材料、信息等，并保证其真实性；开展申报

工作时，甲方承诺在乙方指导下完成申报材料的初稿，最后定稿由双方共同完成。 

2、甲方应及时支付乙方服务费用，在材料申报过程中，涉及财务审计、专利或著作权申请等第三方

的所有费用，应由甲方承担。 

3、配合乙方做好与相关第三方的沟通事宜，协助乙方办理双方认为其他必要的事宜。 

4、甲方须严格为乙方的服务内容及双方合作事宜保密。 

三、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要求为甲方提供有关的咨询服务。 

2、指导甲方制作申请所需要的有关材料，完成最终申报材料的修改、网络申报、装订或寄送等。 

3、由于项目申报在流程上有一定的阶段性，在每个阶段的工作中，乙方有责任为甲方进行后续材料

的修改工作，并配合甲方完成申报工作，甲方需提供给乙方所需的真实完善的材料和及时真实的信息，

共同完成申报工作，直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成功。 

4、严格为甲方的材料内容及双方合作事宜保密。 

四、 服务费用及结算方式 

1、本项目服务费用共计人民币  6000  元（大写  陆仟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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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服务费用于本合同签订之日预付  50  %，待科委网站上公示高新名单之日起三日内，支付

剩余款项。 

3、结算方式： 汇款。  

4、公司汇款账号信息： 

公司：北京市东审财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01090359500120105180930 

开户行：北京银行天桥支行 

行号：359 

五、 服务承诺 

若甲方在约定期限内未能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质，乙方应按已收款的 120%返还甲方。 

六、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盖章之日起生效，并在两年内有效。 

七、 合同变更 

合同履行期间，因法律、法规及政策调整，影响合同的履行，需通过双方协商变更约定事项。 

八、 违约责任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均应履行合同规定的全部条款，否则，违约方应赔偿给守约方因此而造成的一

切损失。 

1、合同签订生效后，如乙方无正当理由，擅自中止对甲方的服务，则应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如甲

方单方面停止履行合同，并自行进行申报，视同本合同仍然生效，仍须按上述支付费用条款支付乙方的

咨询费用。 

2、成功申请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后，如甲方拒绝接受证书，仍视同乙方已完成合同服务内

容。 

九、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本约定书的所有方面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解释并受其约束。因本约定书引起的或与本

约定书有关的任何纠纷或争议，双方协商确定采取以下方式  1  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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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提交  北京  仲裁委员会仲裁。 

十、 其他有关事项 

1、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遇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按法律程序解决。 

2、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十四条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

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电子印章，与公章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委托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名或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方：北京市东审财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刘青  （签名或盖章）                          

签署日期：   2019  年  2  月  28  日 

签约地点：北京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34号 3号楼 22 层 2502 

电    话：4009 190 888    010-67085451 

邮    编：100081 

网    址：http://www.bjab.com.cn/ 


